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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說明四

転知會員周知 總幹事
理常

王禮

主旨: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對象應以適法身分投保及 實

申報投保金額,務請貴工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本

組亦將定期執行相關查核作業,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本法)第10條規定,第2類被保險人

為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續依第11條規

定,第1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2類被保險人,具有被保險人資

格者,並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二、另依本法第20條、第21條規定,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含大

陸地區來源所得)為投保金額,自營作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

得為投保金額;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除已達本保險最高一

級者外,不得低於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及參加其他社會

保險(包含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薪資;如有

本保險投保金額較低之情形,投保單位應同時通知保險人予

以調整,保險人亦得逕予調整。

三、如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而以眷屬身分加保或符合第1類被保險

人身分而以第2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者,除追繳短繳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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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外,並依本法第84條及第88條規定,對投保單位及保險對

象處以罰 ;而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

外,並依本法第89條規定,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2倍

至4倍之罰 。

四、為維護全體保險對象健保財務負擔之公平性,本組須依法定

期進行加保身分及投保金額低報之查核比對,為避免貴工會

會員(含依附投保之眷屬)未以適法身分投保或投保金額以多

報少,致違反相關健保法規,須依法追溯改以適法身分投保

或依法追溯調整投保金額,並追繳短繳之健保費,敬請貴工

會協助輔導及鼓勵所屬會員,依下列說明主動辦理相關事

宜。

(一)以適法身分投保事宜:

1、如本人或其眷屬不符本保險第2類被保險人及眷屬加保

資格者,應主動通知貴工會辦理轉出,儘速另以適法身

分辦理加保,並由貴工會填具「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退保(轉出)申報表」,為渠等辦理轉出事宜。

2、如符合第2類被保險人或眷屬加保資格,而未於貴工會

以被保險人或眷屬身分加保者,應請其主動向原投保單

位辦理轉出,持「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

報表」影本,向貴工會辦理加保事宜。

(二)投保金額調整事宜:

1、為貫徹健保量能負擔之精神,將以113年度財稅薪資所

得(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相較,取大者

為投保金額調整計算基礎:

(1)全年薪資所得(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除以16個月後,

以該月平均所得與113年投保金額比對,低報者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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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對象。

(2)全年執行業務所得除以12個月後,以該月平均所得與

113年投保金額比對,低報者列為查核對象。

(3)為鼓勵被保險人主動依規定申報,如被保險人113年

度所得資料符合上述查核條件,惟於115年3月底前主

動申報調整投保金額(次月生效),且該調整後投保金

額不低於本署以上述方式計算之113年月平均所得

者,則予以排除在115年度的查核名單外,否則仍列

為115年度查核對象;主動申報調整投保金額後,如

所得變動,亦得依法再辦理調整。另本署將定期取得

所得資料,並據此比對所得年度同期投保金額,如有

低報者將列為加強查核名單。

(4)檢送「第2類被保險人(工會會員)健保投保金額須

知」及「第2類被保險人健保投保金額查核作業說

明」宣導單張,請貴工會協助轉知會員,主動依上述

說明申報調整投保金額者,應檢附所得資料主動通知

貴工會,並由貴工會填具「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

整申報表」併相關所得資料,送交本組申報調整投保

金額。

五、如對本案仍有疑義,請洽本組承辦人陳小姐(電話:03-

4339111轉分機4023)詢問。

正本:桃園市燙髮美容職業工會
副本: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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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類被保險人健保投保金額查核作業說明

第2類被保險人身分說明

1. 無一定雇主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2. 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第2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認定及115年查核標準

查核
無一定雇主者

對象
自營作業者

申報

基礎

應以薪資所得(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申報投保金額

應以執行業務所得

申報投保金額

查核

標準

113年度薪資所得總額

除以16個月

113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除以12個月

查核

對象

較113年度投保金額低者

列為查核對象

較113年度投保金額低者

列為查核對象

115年3月底前主動申報調整投保金額(次月生效),且調後金額

不低於上述查核標準者,將予以自115年度的查核名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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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類被保險人(工會會員)健保投保金額須知

01

A1

誰可以第2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均可以第2類被保險人身分於職業
工會參加健保。

注意:具有專任員工、雇主或自營業主,以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
執業者身分者,應在其服務單位以第1類被保險人身分參加健保

不得以第2類職業工會會員身分參加健保。

02 第2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應如何計算?

A2 1. 無一定雇主者應以其薪資所得(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為投保金額
2. 自營作業者應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注意:第2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並不得低於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及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薪資。

03 第2類被保險人得如何確認自己的健保投保金額?

A3 可以至「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APP」中之健保櫃台
查詢個人投保紀錄(包含:投保單位、投保金額、依附眷屬等)。

04 如果健保投保金額與實際所得不一致應如何處理?

A4 應儘速向所屬職業工會申報調整健保投保金額,調整後之投保
金額將於職業工會向本署申報之次月1日生效。

05 被保險人未正確申報健保投保金額,健保署會查核嗎?

AS 1. 健保署每年均會依被保險人前年之所得進行投保金額查核
(例如:115年度將依113年所得查核),低報者將依法調整
其所得年度1月至12月健保投保金額,並補收保險費。

2. 為鼓勵被保險人主動依規定申報,於健保署查核作業前,
主動 實調高投保金額之被保險人,將自查核名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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